安全防疫承诺书
为确保2021年度定安县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考试工作安全、稳妥、有序，根据海南省及定安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本人自愿签署并遵守以下承诺：
一、10月16日前14天，本人没有出现体温37.3℃及以上、干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肌痛和腹泻等症状；本人身体健康、健康码为“绿码”；
二、10月16日前14天，本人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；
三、10月16日前14天，本人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；
四、10月16日前14天，本人没有与境外回国人员接触史；
五、10月16日前14天，本人未接触过体温37.3℃及以上、干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肌痛和腹泻等症状的病人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10月16日前14天，本人未曾与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接触。
七、考试期间，本人将自觉严格遵守防疫防控管理的相关规定。
以上承诺所提供的所有信息真实，绝无隐瞒，本人完全理解并接受以上规定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承担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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